嘉義縣圖書館「第一屆新詩創作比賽」辦法
一、比賽宗旨：提升閱讀能力，發揚寫作技巧，培養文學創作藝趣
二、主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
三、承辦單位：嘉義縣圖書館
四、協辦單位：玉山金控
五、參加資格：縣轄內各公私立國小中、高年級、國中、高中學生
六、徵文期限：自即日起至110年4月15日(四)截止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。
七、報名組別、篇幅字數及評分標準： 
	組別
	字數限制
	評分標準

	國小中年級組
	50-100字
	新詩內涵占40%，
文字技巧占30%，
結構創意等占30%

	國小高年級組
	50-100字
	

	國中組
	50-100字
	

	高中組
	50-100字

	

	


八、參加辦法：
（一）具借書證且借閱五本館藏書籍以上，將書名排列成一首現代詩後，書寫至表格(可向服
務台索取、每人限領取一張) 即可參加。參選作品請一律以表格書寫(請以端正字體寫於表格
上)。須以中文撰寫，務必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、鋼筆或簽字筆書寫，除上列用筆，其
餘禁止使用。
（二）參加比賽者請至嘉義縣圖書館臉書官方網頁下載本比賽辦法「活動報名表」(附件一)、「寄「表格」(附件二)、「寄件封面」(附件三)；並請將書面報名表及作品正本一併掛號郵寄或親送嘉義縣圖書館(親送請於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前送至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，國定假日除外)。
（四）一次投遞多人稿件時，請以釘書機確實裝訂每份稿紙對應之報名表，避免稿件與報名資料
無法吻合(親送亦同)。
（五）參賽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，作品稿件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，若
違反此規定將不列入評審。
（六）投稿作品不符本比賽規格、參賽者身分不符規定、偽造資格證明、字跡（體）潦草或模糊、辨識困難者及各項報名資料不齊者，作品將不予評審。
（七）每人限投乙篇，投稿後作品恕不予抽換或變更。
九、評審方式：
（一）聘請國內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。
（二）作品如均未達水準，得由決選評審委員決定從缺，或不足額入選。
（三）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收件情形調整評選作業方式。
十、獎勵辦法：
（一）凡決選得獎者，將發文至各校，邀請學校公開表揚，頒發獎金及獎狀。
（二）各組獎金如下：得視各組報名人數多寡及作品水準酌予增加或從缺
	名次
	各組第一名至第五名（各一名）
	優選/佳作/入選
每組若干名（視各組人數）

	獎勵
	依名次頒發禮券500元、400元、300元、200元、100元及獎狀
	獎品及獎狀


十一、得獎名單揭曉日期：110年5月11日（二）於活動網站公佈。得獎作品將於兒童館展示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所有參賽者作品不論入選與否概不退件，請自行留副本存檔。
（二）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保有與運用，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，得獎作品刊登於活動官網。
（三）得獎作品如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，主辦單位除得取消得獎資格、追回獎金及獎狀外，
損害第三人權利者，由作者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涉。若因參賽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
單位名譽受損，主辦單位得以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（四）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，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價值若超過新臺幣1,000

元，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
（五）本活動報名者之個人資料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相關規定辦理，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僅限
於本徵文比賽行政流程等相關作業使用，除非經當事人同意，不會將個人資料作他使用。
（六）參賽者視為認同本徵文辦法，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。
（七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活動期間得修訂補充後公告之。
十三、活動網站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ycab.gov（嘉義縣圖書館粉絲專頁）
十四、活動洽詢專線：05-3799978#32   （林佩萱小姐）
附件一
嘉義縣圖書館「第一屆新詩創作比賽」報名表
	姓名
	
	編號
(由主辦單位填寫)
	

	組別
	(國小中年級組(國小高年級組(國中組(高中組

	就讀學校
	
	年級
	年        班

	通訊地址
	(((-((

	E-mail
	

	聯絡電話
	 (手機)
	指導老師
(若無，可免填寫)     
	

	填    表
注意事項
	1. 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。
2. 未簽署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者，視同放棄參賽資格。

	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
本人（參賽者）
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110年嘉義縣圖書館「第一屆新詩創作比賽」辦法，特此聲明下列事項：
一、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。
二、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，如獲獎，同意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授權主、承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、保存或轉授他人利用該著作。主辦單位為推廣、行銷、上市流通之用，有發表、出版(含電子書)及印製權利，不需另支稿酬或版稅。
聲明人（參賽者）親筆簽名： 

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：
註：20 歲以下未成年人並請法定代理人簽章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0  年    月       日


附件二  (提供寄出稿件前核對使用，無須列印寄出)
 嘉義縣圖書館「第一屆新詩創作比賽」辦法資料檢核表
請將「寄件封面」黏貼於自備大於A4大小信封袋上，並檢附下列資料，務必於收件
截止日(110/04/15)前掛號寄出，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❈寄出前請務必確認文件是否齊全

(紙本報名表1份(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完成簽名)


(紙本作品1式(不退還，請自行留檔)





61345


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


嘉義縣圖書館 收


(新詩創作比賽稿件)





參賽組別：





(寄件人地址及姓名)


(((-((

















